
合同变更征询函

华安理财 5 号日日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征询函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华安理财 5 号日日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 “本

集合计划”）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。为了更好地保障广大投资者

利益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的《证

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

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规定以及《华安理财 5 号日日赢集合资产管理

计划说明书》和《华安理财 5 号日日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

管理合同》的约定，经与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后，

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拟在征询本集合计划委托人的意见基础上对本集

合计划合同部分条款进行变更。合同变更条款见附件一，计划说明书

变更条款见附件二。征询对象为截至 2013 年 9月 30 日登记在册的本

集合计划委托人，征询方式为短信或电子邮件。

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拟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向全体委托人发送本

集合计划合同变更征求意见短信、邮件。委托人可于本通告发出后

10个工作日内通过回复短信、电子邮件的形式反馈对于上述变更事

项的意见，也可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96518（安徽）、4008096518

（全国）表达意见；未回复的委托人视为同意此变更。如委托人的反

馈意见为“不同意变更”，将被视为不同意变更合同条款，委托人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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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退出计划，委托人在原合同中

的权利和义务不因为合同变更而发生改变。

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！如有疑问，可拨打客服电话 96518（安徽）、

4008096518（全国）咨询或登陆网站 www.hazq.com 了解相关内容。

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一三年十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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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合同变更条款对照

变更前 变更后

六、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集合计划 六、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集合计划以及风险

准备金的安排

管理人不以自有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。 （一）本集合计划存续期内，管理人以

自有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。

1、自有资金参与情形：

当集合计划被巨额赎回，出现流动性风

险时，在不存在利益冲突并遵守合同约定的

前提下，管理人可以以自有资金阶段性参与

产品；

2、自有资金参与的金额和比例：

自有比例不超过 20%且参与金额不超过

5000 万元；

3、自有资金的收益分配：管理人自有资

金参与份额与委托人持有计划份额享有同等

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；

4、自有资金权责承担方式：与一般持有

人持有份额权利同等，不承担其他额外责任；

5、自有资金退出的条件：阶段性参与的

自有资金可在流动性危机消除时退出。

6、信息披露：自有资金参与份额变动情

况，管理人应在变动后 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

知托管人，并通过管理人的网站告知委托人。

（二）风险准备金

本产品设立风险准备金，用于弥补集合

计划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损失，如债券类

资产买卖亏损，定期存款提前解付导致的利

息损失等。

1、设定风险准备金上限为集合计划资产

规模的 1.5%；

2、风险准备金的来源及提取标准：自合

同变更生效之日起，管理人将每日提取的业

绩报酬 50%划入风险准备金，直至达到规模的

1.5%；

3、风险准备金用途

如集合计划存续期间任一工作日的当日

收益为负时，由风险准备金进行有限补偿，

直至收益补偿至 0或风险准备金全部补偿完

毕为止。

产品运行期间可能产生的亏损事项包

括：定期存款提前解付，按调整后的利率重

新计算收益，同时冲减前期已经分配给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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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的收益，导致产品亏损；债券交易发生的

实际亏损。以上事项发生时，产品当日收益

可能无法覆盖当日产品亏损，有可能导致当

日产品收益为负，管理人可以与托管银行协

商后，启用风险准备金进行有限补偿。

4、风险准备金的其他情况

由于计划资产规模的缩减，导致风险准

备金高于本集合计划总规模的 3%时，管理人

可以安排超过部分退出。

附件二：计划说明书变更条款对照

变更前 变更后

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情况 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及设置风险准备金情况

管理人不以自有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。 当集合计划被巨额赎回，出现流动性风

险时，在不存在利益冲突并遵守合同约定的

前提下，管理人可以以自有资金阶段性参与

产品；自有资金比例不超过 20%且参与金额不

超过 5000 万元；

本产品设立风险准备金，设定风险准备

金上限为集合计划资产规模的 1.5%；自合同

变更生效之日起，管理人将每日提取的业绩

报酬 50%划入风险准备金，直至达到规模的

1.5%。


